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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临 2018-016 号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815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富士康

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 1,969,530,023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7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7,120,428,416.71 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403,989,100.2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26,716,439,316.50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到位，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2018）第 0163 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并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分别使用募集资金向以下子公司（合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用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本次拟增资金额合计 753,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子公司 增资金额 增资前注册资本 增资后注册资本 增资来源 

1 深圳富桂 140,000 14,000 154,000 

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 

2 深圳富华科 10,000 8,237 18,237 

3 南宁富桂 23,000 42,033 65,033 

4 天津鸿富锦 40,000 56,208 96,208 

5 郑州富泰华 158,850 65,867 224,717 

6 鹤壁裕展 24,700 5,000 29,700 

7 武汉裕展 40,300 5,000 45,300 

8 河南裕展 250,000 20,000 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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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子公司 增资金额 增资前注册资本 增资后注册资本 增资来源 

9 深圳裕展 150,000 5,000 155,000 

10 济源富泰华 60,000 541,889 601,889 

11 晋城富泰华 50,000 60,000 110,000 

12 山西裕鼎 70,000 200,000 270,000 

注： 

（1） 公司向深圳富华科增资 10,000 万元将通过增资公司下属子公司深圳富桂后，由深圳富桂

再向其增资； 

（2） 公司向鹤壁裕展增资 24,700 万元将通过增资公司下属子公司郑州富泰华后，由郑州富泰

华再向其增资； 

（3） 公司向武汉裕展增资 40,300 万元将通过增资公司下属子公司郑州富泰华后，由郑州富泰

华再向其增资； 

（4） 公司向深圳裕展增资 150,000 万元将通过增资公司下属子公司河南裕展后，由河南裕展再

向其增资； 

（5） 公司向山西裕鼎直接增资 31,150 万元；另外，通过增资公司下属子公司郑州富泰华 38,850

万元后，由郑州富泰华再向其增资； 

（6） 公司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资实施募投项目事宜，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涉及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子公司增资事宜，自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实施； 

（7） 公司子公司增资前注册资本采用四舍五入法取整。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鉴于上述情况，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以及《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及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应的子公司与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于 2018 年 9 月 19 日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专户用途 

深圳富桂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龙华支行 

44250100004000003114 130,000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置项目、新世

代高效能运算平台研发中心项

目、高效运算数据中心建置项

目、网络通讯设备产业化技改项

目 

南宁富桂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龙华支行 

44250100004000003108 23,000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置项目、网络

通讯设备产业化设备更新项目、

网络通讯设备产业化（二）设备

更新项目 

天津鸿富

锦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龙华支行 

44250100004000003120 40,000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置项目、云计

算设备产业化技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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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专户用途 

郑州富泰

华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龙华支行 

41028900040065590 55,000 高端手机精密机构件无人工厂

扩建项目 

鹤壁裕展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龙华支行 

41028900040065608 24,700 高端移动轻量化产品精密机构

件智能制造项目 

河南裕展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龙华支行 

753670782453 100,000 高端手机机构件升级改造智能

制造项目、高端手机机构件精密

模组全自动智能制造项目 

深圳裕展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龙华支行 

41028900040065558 150,000 高端手机精密机构件智能制造

扩建项目 

济源富泰

华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龙华支行 

752370790971 60,000 智能手机精密机构零组件自动

化技改项目 

晋城富泰

华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龙华支行 

757570789893 50,000 智能手机机构件无人工厂扩充

自动化设备项目 

山西裕鼎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龙华支行 

743270790711 70,000 智能手机精密机构件升级改造

项目、智能电子产品机构件智能

制造项目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作为甲方 A）及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应的子公司（作为甲方 B）与募

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作为乙方）、保荐机构中金公司（作为丙方）签署的《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 B 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甲方 B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 A 募集资

金投向项目中所对应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部分募集资金可以以不同期限的存单方式存储，并及

时通知丙方。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

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甲方 A 作为甲方 B 的股东，应当对甲方 B 募集资金的全程使用进行监督和管理，

确保甲方 B 遵守甲方 A 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并促使甲方 B

在使用募集资金的过程中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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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修订）》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3、丙方作为甲方 A 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甲方 A 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

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

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之阳、方磊，或者丙方根据本协议第 7 条

更换后的指定保荐代表人，在乙方营业时间内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 5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

送给丙方。 

6、甲方 1 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20%的，甲方、乙方应当及时通知丙方，同

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当在更换后 5 个工作日内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甲方和乙方，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

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

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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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并按中国法律解释。三方同意，由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

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由争议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经任何

一方要求，争议将交由深圳国际仲裁院（深圳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和程序在深

圳仲裁。三方同意适用仲裁普通程序，仲裁庭由三人组成。仲裁的裁决为终局的，对

争议方均具有约束力。 

11、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

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12、本协议一式八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

会深圳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深圳富桂、中金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签

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公司、南宁富桂、中金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签

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三）公司、天津鸿富锦、中金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四）公司、郑州富泰华、中金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

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五）公司、鹤壁裕展、中金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签

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六）公司、河南裕展、中金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签署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七）公司、深圳裕展、中金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签

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八）公司、济源富泰华、中金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签署

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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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司、晋城富泰华、中金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签署

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十）公司、山西裕鼎、中金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签署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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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深圳富桂 指 深圳富桂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深圳富华科 指 富华科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南宁富桂 指 南宁富桂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天津鸿富锦 指 鸿富锦精密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郑州富泰华 指 富泰华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 

鹤壁裕展 指 鹤壁裕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裕展 指 河南裕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裕展 指 深圳市裕展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济源富泰华 指 富泰华精密电子（济源）有限公司 

晋城富泰华 指 晋城富泰华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山西裕鼎 指 山西裕鼎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富联 指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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